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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要點依據「國立空中大學課程開設準則」第七條訂定之。 
二、新開課程外審，應依下列時程提新開課程案、教學策劃小組聘任案及新開課程校外審查

委員推薦案至本系相關會議，延遲時程者應予延開或停開： 
（一）非採用坊間教科書課程： 
 1.本校自製教科書課程： 
  （1）上學期：課程開播日二年三個月前。 
  （2）暑期、下學期：課程開播日二年半前。 
 2.無書課程： 
  （1）上學期：課程開播日一年三個月前。 
  （2）暑期、下學期：課程開播日一年半前。 
 3.微學分、全遠距課程： 
  （1）上學期：開課當學期前一年十二月底前。 
  （2）下學期：開課當學期前一年六月底前。 
（二）採用坊間教科書課程： 
 1.上學期：課程開播日一年三個月前。 
 2.暑期、下學期：課程開播日一年半前。 
三、本系新開課程外審流程及注意事項如下： 
（一）外審程序應恪遵保密、迴避及外審委員不得同校等相關規定。 
（二）提案時應提供下列資料： 
 1.非採用坊間教科書課程： 
  （1）新開課程計畫表（送外審時須經系課策會通過）。 
  （2）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新開課程校外審查意見表（附表 1）。 
  （3）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新開課程審查校外委員推薦名單（附表 2）。 
 2.採用坊間教科書課程： 
  （1）新開課程計畫表（送外審時須經系課策會通過）。 
  （2）國立空中大學採用坊間教科書之檢覈與評審表（教務處網頁下載）。 
  （3）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新開課程審查校外委員推薦名單（附表 2）。 
  （4）坊間教科書：各三本。 
（三）審查結果提系課策會確認後，提校課策會備查。 
四、校外審查委員審查名單產生方式：由該課程學類負責人，推薦不同學校相關學術領域之

副教授以上「校外審查委員推薦名單（附表 2）」至少六人，提系教評會審議。 
學類負責人如擔任該課程學科委員或課程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則由同學類之其他教師

推薦之。如該學類僅一位教師，則由系教評會推選一人負責推薦外審委員名單。 
外審時，由系教評會依新開課程學科委員職級及高階不得低審原則，送請三人審查。 



五、申請政府單位補助計畫開設課程者，不適用本要點。 
六、以上事項如有未盡事宜，由本系系教評會決定之。 
七、本要點經系課策會及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新開課程校外審查意見表 
一、課程基本資料 

課程名稱  預定開設學年期  學分數  
二、課程各單元（主題）之說明 

篇名/章名 課程摘要（為有利於審查，內容說明請勿過於簡略） 
  
  
  
  
  
  
  

三、外審委員審查意見 
審查指標 評分 審查意見 

一、課程目標（10%）： 
是否符合學系教育目標  

 

二、核心能力指標（10%）： 
是否符應學系核心能力指標。 

 
 

三、課程大綱結構（60%）： 
1.各單元順序安排之合宜性（15%） 
2.各單元分配比例之合宜性（15%） 
3.架構涵蓋面之周延性及多元性

（15%） 
4.內容具理論完整性或實務應用性

（15%） 

 

 

四、學生生涯發展路徑（20%）： 
1.與現今社會發展趨勢之符合性

（10%） 
2.與產業發展需求之符合性（10%） 

 

 

總分及審查結果  

□依原課程計畫撰寫 
□建議修改課程計畫 
（本項如未勾選， 

視為建議修改課程計畫） 

審查委員：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新開課程審查校外委員推薦名單 
學科委員/課程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及職級： 

課程名稱、學分數及媒體教材類型： 
開課學年期： 

序

號 姓名 學歷 現職等級 專長/學門 
聯絡地址 

（含現職服務機關或單位） 
*不能同校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備

註 

1        

2        

3        

4        

5        

6        

系教評會召集人簽章： 

 

 


